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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的最新情況  
 
 
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全 面 檢 討 處 理 免 遣 返 聲 請 的

策略的最新情況（全面檢討）。  
 
 
最新數字  
 
2 .  自 2016 年政府展開全面檢討以來，各項已開展

或 落 實 的 措 施 取 得 初 步 成 效 ， 非 華 裔 非 法 入 境 者 的 人

數，以及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數均持續下跌。  
 
3 .  在 2017 年第一季，有 219 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

自 首 或 被 截 獲 ， 較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78% 1。 免 遣 返 聲 請 方

面，在 2017 年第一季，入境事務處（入境處）接獲 565
宗聲請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51% 2。有關數字趨勢見附件一。 
 
4 .  截至 2017 年 4 月底，尚待入境處審核的聲請有

8  740 宗，較去年同期減少  22% 3。聲請人的背景和相關

統計數字載於附件二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在 2016 年第一季，有 980 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自首或被截獲；全年

則共有 2 221 人。  
2  在 2016 年第一季，接獲的聲請有 1 157 宗；全年則共有 3 838 宗。  
3  在 2016 年 4 月底，有 11 178 宗聲請尚待入境處審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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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檢討  
 
5 .  政府曾於 2016 年 2 月及 11 月向立法會保安事務

委員會作簡報 4，將針對四個範疇進行全面檢討，包括 ( a )
入境前管制、(b )審核程序、(c )羈留，以及 (d )執法及遣送。

我們將於以下各段闡述現時工作和未來的計劃。  
 
入境前管制  
 
6 .  尚 待 入 境 處 審 核 的 免 遣 返 聲 請 人 的 最 大 來 源 國

首四位依次為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和越南（共佔總

數近七成）。來自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和越南的聲請人 5大

多數經內地循水路或陸路偷渡到香港；至於來自印度的

聲請人，有 80%是免簽證抵達香港的旅客，逾期逗留或

被拒入境後提出聲請。  
 
7 .  入 境 前 管 制 措 施 旨 在 源 頭 堵 截 意 圖 在 香 港 提 出

聲請的人，盡量防止他們成功偷渡進入香港，或者合法

來港後非法逾期逗留，之後再提出免遣返聲請。  
 
與內地合作打擊偷渡  
 
8 .  自 2016 年年初，警方和入境處等執法部門與內

地當局合作，在兩地加強打擊安排偷運非華裔非法入境

者來港的犯罪集團 6。如上文第 3 段所述，有關行動展開

以來，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數目持續下跌。  
 
9 .  不過，根據經驗，偷運人蛇集團會千方百計改變

偷渡策略，包括轉移偷渡路線和模式等。 2017 年 2 月，

兩地政府在香港召開第四次「粵港邊界打擊偷渡聯合工

作會議」，同意將聯合各省區（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澳門

和香港）打擊偷渡的專項行動延續至 2019 年年中，持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見立法會 CB(2)648/15-16(05)號及 CB(2)110/16-17(06)號文件。  
5 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一般須持簽證來港。  
6  自 2016 年 2 月，共進行了五次大型聯合行動，兩地分別拘捕了共超

過 300 人，包括 90 多人涉嫌為人蛇集團骨幹成員。同時，內地相關

單位共查獲超過 40 000 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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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雙方在調查、情報交流和執法等各方面的合作，希

望能針對及瓦解蛇頭的非法活動。  
 
加強巡查邊境口岸  
 
10 .  針對透過躲藏在大型貨車、貨櫃車及拖架車底的

偷渡行為，警方聯同入境處及海關等部門於落馬洲、文

錦渡等陸路行車口岸多次進行跨部門聯合行動，加強對

過境車輛的查驗。  
 
11 .  現時，我們已在三個陸路行車口岸（深圳灣、落

馬 洲 及 文 錦 渡 ） 完 成 裝 設 改 良 型 電 子 車 輛 底 部 監 察 系

統。沙頭角行車口岸的系統裝設及測試亦將近完成，可

於 2017 年 6 月投入服務。屆時，執法部門可透過有關系

統檢查所有南行貨車，防止非法入境者透過躲藏在貨櫃

車底過關。警方亦透過不同渠道，呼籲跨境司機提高警

覺，以免讓偷渡客有機可乘。  
 
12 .  水路方面，內地於廣東及深圳沿岸碼頭及水域附

近，加強打擊偷運人蛇活動，派遣巡邏艇在重點海域如

蛇口、后海灣及澳頭一帶加強巡邏。若發現可疑船隻即

時通報港方水警，聯合採取海空佈防，於人蛇進入香港

水域之前加以堵截。  
 
加重針對蛇頭刑罰  
 
13 .  政府於 2016 年 5 月實施《 2016 年入境（未獲授

權進境者）（修訂）令》，提高對偷運巴基斯坦、印度、

孟加拉、尼泊爾、斯里蘭卡等國籍人士的人蛇集團的刑

罰。自修例後，首宗被控以「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

香港」罪名的案件剛在 2017 年 4 月審結，裁定被告罪成，

判囚 5 年 3 個月。「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香港」屬於

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（第 455 章）附表 1 訂明的罪

行。如有充份證據證明案件涉及該條例中定義的有組織

行為，警方會向法院提出要求進一步加重刑罰。配合兩

地打擊偷渡專項行動的有效落實，偷運人蛇的非法活動

暫已大幅減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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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預辦入境登記  
 
14 .  來 自 印 度 的 聲 請 人 ， 有 80%是 免 簽 證 抵 港 的 旅

客，逾期逗留或被拒入境後提出聲請。入境處於 2017 年

1 月實施「印度國民預辦入境登記」，規定印度國民必須

預先於網上申請及成功辦妥預辦入境登記，才可免簽證

來港旅遊 7。  
 
15 .  措施實施以來，運作大致暢順。截至 2017 年 4
月底，已有約 10 萬人成功申請登記，成功率超過 9 0 %。

同時，印度籍旅客進入香港後逾期逗留的數目亦有所減

少 8。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旅客逾期逗留的趨勢，適當時

調整有關系統的細節。  
 
與主要聲請來源國加強聯繫  
 
16 .  入境處一直加強與聲請主要來源國的聯繫，過去

一年多先後出訪印度、越南、巴基斯坦及孟加拉，向當

地政府介紹香港在打擊偷運人蛇和非法勞工方面的嚴格

法例條文、實施統一審核機制的目的，以及與當地執法

機構建立聯繫，在有需要時就交換情報和執法等方面展

開合作，並向當地居民宣傳香港的法律及政策。  
 
審核聲請  
 
17 .  截 至 2017 年 4 月 底 ， 尚 待 入 境 處 審 核 的 聲 請 有

8  740宗。我們的短期目標是要加快審核積壓的聲請，長

遠則透過修改法例，收緊時限，釐清入境處／酷刑聲請

上訴委員會（上訴委員會）和聲請人的權責，以堵塞現

存漏洞。  
 
加快審核積壓的聲請  
 
18 .  增加審核聲請的數目需要多方面的配合，除入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過境旅客如欲於過境時進入香港，亦須辦理有關登記。  
8 在 2017 年 2 月至 4 月，每月平均有 13 名印度籍旅客在來港後逾期逗

留，較 2016 年第四季（平均每月 36 人）下降 64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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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的人手 9外，我們亦要增加上訴委員會的委員、支援審

核的傳譯員，以及同時為更多聲請人提供法律支援等。  
 
19 .  我們已經為入境處提供額外資源，以增加人手加

快審核聲請。另外，入境處會盡量簡化內部行政程序，

善用現有資源。入境處估計，通過上述兩項措施，若公

費法律支援的處理量能同時配合，聲請處理量可進一步

增加至每年 5  000宗或以上 10。  
 
20 .  傳譯服務方面，入境處正增聘操不同語言的全職

傳譯員，以支援審核更多聲請 11。  
 
21 .  公費法律支援方面，現時有約 500名曾受相關培訓

的大律師及律師，在當值律師服務計劃的名冊內，為聲

請人提供支援。另外，約 200名大律師及律師於今年 4月
參與新一輪相關培訓，令更多大律師及律師可以隨時參

與為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的計劃。  
 
22 .  不過，按當值律師服務現行的運作模式，其秘書

處需要長期聘用大量員工向律師和聲請人提供支援及執

行其他行政工作 12。當值律師服務計劃可以支援的聲請數

目有上限，不能隨時按聲請數目增加而相應上調，難以

迅速回應聲請數量的急劇變化。自 2015年 8月，透過該服

務 計 劃 轉 介 予 合 資 格 律 師 的 聲 請 數 目 為 每 工 作 天 13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在 2015-16 年度，入境處負責審核聲請相關的工作的人手由 205 人增至

288 人。  
10  由 2014 至 2016 年，入境處分別就 826、 2 339 和 3 218 宗聲請作出決

定。在 2017 年首 4 個月，入境處已就 1 375 宗聲請作出決定。 

11 入境處會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 22 名部門翻譯及傳譯員，分別負責

印地語、烏爾都語、孟加拉語、旁遮普語、印尼語及越南語，主要在對

聲請人的簡介會和審核會面期間為聲請人提供傳譯服務，以及翻譯聲請

人所遞交的文件。  
12 當值律師服務負責運作的上述計劃的人手編制為 72 人，包括 2 名總

法庭聯絡主任、 3 名助理總法庭聯絡主任、 8 名高級法庭聯絡主任、

41 名法庭聯絡主任、 4 名高級秘書、 9 名一級／二級秘書、 1 名高級

會計主任、 1 名會計主任及 3 名辦公室助理。他們的工作包括為聲請

人填寫聲請表格、向入境處或上訴委員會提出各類要求（例如要求取

得文件、申請延期等）、搜集聲請人來源國家的資料、及執行其他行

政工作（如文書、速遞、會計、存檔等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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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即 每 年 約 3  200宗 ）。 政 府 和 當 值 律 師 服 務 就 進 一 步 增

加處理聲請數目的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。  
 
23 .  政府即將實行一個新的試驗計劃，與當值律師服

務同時配合運作。該試驗計劃會邀請合資格律師組成輔

助名冊，並將聲請直接轉介這批律師，向聲請人提供與

當值律師服務同樣的支援範圍 13。參與律師每完成一宗聲

請的支援工作，會獲發一筆標準律師費（而非按時數收

費）。另外，試驗計劃不會聘用法庭聯絡主任及其他支援

人員為律師和聲請人提供法律行政及文書等支援服務，

改為給予參與律師一筆額外的法律行政支援津貼。  
 
24 .  實行試驗計劃可即時增加聲請處理量，亦可同時

試行一個較為靈活的運作模式，以探討如何最有效地為

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。由於計劃無需長期聘用大批

法庭聯絡主任及其他支援人員，並以標準費用取代按時

付費，大幅減省行政工作，因此理應可以按需要更快速

和靈活調節處理聲請的數目。政府會於試驗計劃實施一

年後進行檢討，再考慮最合適的長遠安排。  
 
增加上訴委員會委員  
 
25 .  自 2016年 7月，政府已委任 45名新委員加入上訴委

員會，令委員人數增加至現時的 73人，並為該秘書處增

加人手，以應付入境處即將進一步增加個案處理數量 14。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試 驗 計 劃 的 支 援 範 圍 與當值律師服務運作的「免遣返聲請人法律援

助計劃」相同，向聲請人士提供的法律支援包括： (a )就聲請人的法律

權益及在他們聲請期間提供審 核 程序指導；(b)協助聲請人填寫聲請表

格； (c )如當值律師認為有需要，陪同聲請人出席審核會面； (d)為被入

境處拒絕的個案，評估其有 沒 有 合 理 的 上訴理據； (e )為具有合理理

據的個案準備上訴通 知； ( f )在有需要的時候，代表聲請人出席上訴聆

訊；(g)在有合理理據的個案中協助聲請人提出要求重新啟動聲請或作

出後繼聲請； (h)為聲請人在撤銷決定準備上訴通 知 。  
14 為配合入境處計劃將聲請處理量提升至每年 5 000 宗，預計上訴委員

會於 2017-18 年度將會接獲 4 500 宗或以上的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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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《入境條例》  
 
26 .  政府已開始檢討《入境條例》（第 115 章）中有關

審核聲請的程序及相關事宜的法律條文。我們會參考統

一審核機制的運作經驗及外國的相關法律條文及做法。

檢討範圍和初步方向構思載於附件三。我們會適時就檢

討向立法會匯報。  
 
羈留、遣送及執法  
 
羈留更多非法入境者  
 
27 .  根據《入境條例》被羈留的人，可以被羈留在《入

境（羈留地點）令》（第 115B章）所載列的地點，其中除

包括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以及設置於各口岸的入境處羈

留室，亦包括根據《監獄條例》（第 234章）不時撥作監

獄用途並於《監獄令》（第 234B章）附表指明的場地及建

築物。現時，被入境處羈留的非法入境者（包括聲請人）

一般被羈留於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。該中心可羈留約 500
人。在 2017-18年度，政府會在該中心增設 35個職位，以

加強中心的管理。  
 
28 .  我們正循法律、公眾安全及資源等角度研究不同

措施，包括使用現有或重開空置的監獄或懲教院所羈留

非法入境者，及為羈留設施的管理提供更有效的支援。  
 
將聲請被拒者盡快遣返  
 
29 .  免遣返聲請人在香港非法入境或逗留的身份，不

會因為提出聲請而改變。為實施有效的出入境管制，聲

請被拒的人應盡快被遣返原居地。隨着入境處及上訴委

員會加快審核聲請及上訴，會有更多聲請被拒絕的非法

入境者須被遣返。現時，聲請最終被拒後，入境處會盡

快展開遣送程序，包括在有需要時由其來源國家有關當

局核實身份及重新發出旅行證件。入境處已開始檢討遣

送程序，包括與越南、巴基斯坦等主要聲請人來源國的

政府商討如何加快程序，以確保可盡快將聲請被拒的人

遣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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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非法工作加強執法  
 
30 .  根據分析，非法入境者或免遣返聲請人比較集中

於個別地區的回收業、飲食業、地盤等從事非法工作。

因此，入境處不斷加強針對有關地區的工廠、酒樓、食

物製造工場、正進行裝修的單位、廢料回收工場、貨櫃

場和貨倉等地點進行巡查，收集情報，並在適當時進行

清剿（包括有需要時與其他執法機關進行聯合行動）。在

2017年首四個月，入境處展開了 259次針對非華裔非法勞

工的行動，較 2016年同期增加 114%。同時，我們亦會繼

續加強宣傳，提醒僱主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屬嚴重刑

事罪行，會被判即時入獄。  
 
 
諮詢意見  
 
31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。  
 
 
 
 
保安局  
2017年 6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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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
非華裔非法入境者的季度統計  
 

季度  非華裔非法  
入境者的人數  

與對上一季  
的百分比變化  

與去年同一季度

的百分比變化  

2014 年第二季 478 名  /  /  
2014 年第三季 484 名  +1% / 
2014 年第四季 555 名  +15% / 
2015 年第一季 594 名  +7% / 
2015 年第二季 912 名  +54% +91% 
2015 年第三季 1 241 名  +36% +156% 
2015 年第四季 1 072 名  -14% +93% 
2016 年第一季 980 名  -9% +65% 
2016 年第二季 576 名  -41% -37% 
2016 年第三季 393 名  -32% -68% 
2016 年第四季 272 名  -31% -75% 
2017 年第一季 219 名  -19% -7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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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遣返聲請的季度統計  

 

季度  接獲聲請  
數目  

與對上一季  
的百分比變化  

與去年同一季度  
的百分比變化  

2014 年第二季 2 228 宗  /  /  
2014 年第三季 1 213 宗  -46% / 
2014 年第四季 1 092 宗  -10% / 
2015 年第一季 1 111 宗  +2% / 
2015 年第二季 1 087 宗  -2% -51% 
2015 年第三季 1 439 宗  +32% +19% 
2015 年第四季 1 416 宗  -2% +30% 
2016 年第一季 1 157 宗  -18% +4% 
2016 年第二季 1 138 宗  -2% +5% 
2016 年第三季 1 000 宗  -12% -31% 
2016 年第四季 543 宗  -46% -62% 
2017 年第一季 565 宗  +4% -51% 

 

 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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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 

免遣返聲請人的概況  
 
統一審核機制在 2014年 3月 3日實施。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，共有

8 740宗免遣返聲請尚待入境處審核。聲請人的概況分析如下： 
 
(a )  性別  

男   6 376 73.0% 
女  2 364 27.0% 

 
(b )  年齡  

<18   432 5.0% 
18  –  30  2 957    33.8% 
31  –  40      3 531 40.4% 
>40      1 820 20.8% 

 
(c )  國籍  

印度  1 878    21.5% 
巴基斯坦      1 783 20.4% 
孟加拉      1 155 13.2% 
越南      1 113 12.7% 
印尼  916     10.5% 
菲律賓  509 5.8% 
尼泊爾  285 3.3% 
斯里蘭卡  250 2.9% 
岡比亞  127 1.4% 
尼日利亞  119 1.4% 
其他  605 6.9% 
總數     8 740 100% 

 
(d )  入境身份  

非法入境者      4 153 47.5% 
逾期居留      4 102 46.9% 
其他  485 5.6% 

 
(e )  由進入香港（包括非法入境）至提出聲請的時間  

3 個月以下  3 576 40.9% 
3  –  12 個月  2 687 30.7% 
13 –  24 個月  872 10.0% 
兩年以上  1 037 11.9% 
資料不詳  568 6.5% 

 相距時間平均為 12 個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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酷刑／免遣返聲請統計數字  
（截至 2017年 4月）  

 

年份  接獲聲請  完成審核  撤回或  
無法跟進  

尚待處理  
(截至年底 )

2009 年年底   6 340 
經改善的行政機制實施時   
(其後於 2012 年 12 月成為法定機制 )  

2010 年至 2013 年  4 906 
(註 1)  4 534 3 920 2 792 

2014 年 (1 月和 2 月 ) 19 221 89 2 501 
行政及法定機制下的
酷刑聲請總計  

4 925 4 755 4 009 2 501 

統一審核機制實施時  (自 2014 年 3 月起 )  
在統一審核機制實施

之前以其他理由提出

免遣返聲請，例如受

到不人道處遇或受迫

害而提出免遣返聲請  

4 198  6 699 
 

(=2 501 
+ 4 198) 

2014 年 (3 月至 12 月 )  4 634 826 889 9 618 

2015 年  5 053 2 339 1 410 10 922 
2016 年  3 838 3 218 1 561 9 981 
2017 年 (1 月至 4 月 ) 785 1 375 651 8 740 
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後

免遣返聲請總計  
14 310 

 
7 758 
(註 2)  

4 511 
 

8 740 

 
註 1：  2010 年至 2013 年，入境處共接獲 4 906 宗酷刑聲請，平均每月

102 宗。統一審核機制實施至 2017 年 4 月底（ 38 個月），入境

處共接獲 14 310 宗免遣返聲請，平均每月 377 宗，上升 270%。 
 
註 2：  在 7 758 宗已決定的免遣返聲請中， 69 宗獲確立（包括 9 宗在

上訴後獲上訴委員會確立）。在其餘  7 689 宗已被拒絕的聲請

中，4 485 人已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、1 563 人已離港或正被

安排遣離、1 641 人因其他原因仍然在港（如在囚、被檢控、提

出司法覆核等）。   
 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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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 

檢討《入境條例》範圍和初步方向構思  
 

研究範圍  初步方向構思  

聲請範圍  《入境條例》只涵蓋以可能遭受酷刑為理

由提出的聲請。我們會研究是否需要就法

庭自 2012 年 12 月所作出的裁決修訂法

例，以釐清免遣返聲請的適用範圍。  
 
我們亦會參考外國法例，研究是否可按聲

請人的背景（例如來港途經或是否原居於

安全國家等），就提出聲請或審核程序作

出不同處理。  
 

審核和上訴

程序  
根據統一審核機制實施以來的經驗，我們

會 研 究 是 否 需 要 就 現 有 法 例 未 涵 蓋 的 程

序或情況（例如聲請人用不同的方法拖延

整 個 程 序 ， 包 括 以 不 同 原 因 缺 席 審 核 會

面、不斷以提交更多文件佐證為理由申請

延期、提供大量與個案無關的文件等）作

出明確規定，並賦予入境處／上訴委員會

更大權力，使其能更有效地處理各種拖延

手法，以及擴大現有訂明聲請人的責任的

條例，和訂明不按入境處／上訴委員會指

示和法例處理有關聲請的後果。  
 
我們亦會研究收緊各審核程序的時限（包

括提交聲請表格、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

等）。  
 

公費法律  
支援  

根據法庭判決，政府須為缺乏經濟條件的

聲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，但法例沒有訂

明提供有關支援的程序和規定。我們會研

究是否有需要在法例中加入相關規定。  
 



- 14 - 
 

研究範圍  初步方向構思  

羈留和執法  《入境條例》賦權入境處處長可在不同情

況下羈留若干人士（包括等候聲請最終裁

定的聲請人）。至於有公眾人士提出有關

「禁閉營」的建議，我們會研究是否有需

要修改有關入境處處長權力的法例，讓處

方可按現實情況羈留不同人士（包括上述

聲請人）。  
 
我 們 亦 會 研 究 是 否 有 需 要 提 高 各 項 與 非

法 入 境 ／ 逗 留 有 關 罪 行 與 及 其 他 相 關 罪

行 （ 例 如 非 法 工 作 或 聘 用 黑 工 等 ） 的 罰

則，以加強阻嚇。  
 

 
 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 


